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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吴书·孙策传》。左为静嘉堂文库藏

南宋初刊本，旧称咸平本；右为百衲本，据宫内

厅书陵部藏南宋中期刊本（旧称绍熙本）影印。

作为历史编纂的

裴注

裴松之《三国志注》由于其

开创性的“史注”特质而成为魏

晋南北朝史学研究中倍受重视

的作品。 在《上〈三国志注〉表》

里，裴松之把他的注文概括为

补阙 、备异 、惩妄 、论辩四类 。

前两类注文补充陈寿漏载之

事、 存录一事的不同说法，在

裴注中占绝大多数，所以清人

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这两

类又细分为四项。 后两类注文

对显然的失误加以驳正、对史

事或陈寿书加以评论，一般会

冠以“臣松之案”或“臣松之以

为”，虽然总体数量不多，但由

于更能凸显裴松之的史学意

识，很受学者重视。

前两类“补阙”“备异”的注

文，很早就被视为辑佚中古史

书的渊薮。 今天中古史论文引

用裴注，习惯上也要指明是裴

注引用的哪一部书，甚至可以

只说是某书之语 ，而把 “裴注

引”放进注脚。 可以说，人们通

常不把裴注的这两类注文当作

裴注来用。

这种观念由来已久， 一个

反映是宋刻本 《三国志 》的格

式。 在现存南宋初期刊刻的裴

注本《三国志·吴书》里，注文在

“某书曰”、“某人曰”、“臣松之

案”等语前都留下空格。 古人

没有标点，也很少分段，宋刻本

中的空格是什么意思呢？ 宋本

《史记》或《文选》的合注本，会

在原本不同的各家注前以空格

相分别，宋本《艺文类聚》中，摘

引自各书的片段之间也有空

格。 空格意味着强调前后文字

之间的独立性，便于读者摘取

利用。 但同一种注，例如《世说

新语》刘注、《汉书》颜注、《后汉

书》章怀注等，即便一条注文之

内引用了不同文献，在宋本里

并不会空格。 这样看来，在《三

国志》裴注同一条注文之内用

空格区分各书引文，是把裴注

当作类书来看了。

笔者从学生时代起参加二

十四史修订工作，按照统一要

求 ，修订组要先完成 “修订长

编 ”， 详细列出每处问题的参

考史料。 去哪里找史料、把哪

些列出、用什么顺序排列，都不

是随意而为，背后是我们的思

考过程甚至观点趋向。 由此不

由得想到，裴注里罗列大量史

料，背后有没有逻辑呢？

《三国演义》有个著名的故

事，在第四回《废汉帝陈留践位

谋董贼孟德献刀》里，曹操因行

刺董卓失败逃亡，途中杀故人

吕伯奢一家，说“宁教我负天下

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这个故

事不见于《三国志》正文，而见

于裴注。 这条裴注引用了三份

文献，一是王沈《魏书》，一是西

晋郭颁的《世语》，一是东晋孙

盛的《杂记》。 这个顺序，从书

的种类来看，先正史，后杂说，

符合一般思路；从书的年代来

看，也是由早到晚。 除此之外，

还可以注意三份文献的内容：

《魏书》曰：太祖以卓终必

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 从

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 伯奢

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

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

《世语》曰：太祖过伯奢。伯

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

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

剑夜杀八人而去。

孙盛《杂记》曰：太祖闻其

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

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无人

负我！ ”遂行。

《魏书》的引文先交代曹操

逃亡的背景，与陈寿正文衔接，

再引出过故人吕伯奢之事；后

两条引文则只描述关于吕伯奢

的故事，而且越来越细节，《世

语》包括曹操来到伯奢家直至

夜杀八人而去的全部经过 ，

《杂记》 则专门描述了曹操因

听到异响起疑杀人，又发出“宁

我负人，无人负我”的感慨。 三

份文献在内容上也构成层层递

进的关系。

兴平元年曹操征陶谦，《三

国志》正文记是由于曹操父曹

嵩“避难瑯邪，为陶谦所害，故

太祖志在复仇东伐”。 在这句

话下面裴注先后引用了《世语》

和韦曜《吴书》，从部类或时代

来说都不符合一般顺序。 不过

《世语》的引文情节完整，而且

和《三国志》正文口径一致，说

是由于“陶谦密遣数千骑掩捕”

而导致曹嵩 “阖门皆死”。 《吴

书》 则说陶谦本是派遣都尉护

送曹嵩， 但途中这位都尉杀掉

曹嵩，劫取财物逃走，曹操由此

归咎于陶谦。 多看一些裴注，

就会发现裴松之排列文献的实

质依据不是种类、时代，而是内

容的逻辑联系。 换句话说，裴

注由始至终蕴含着注释者的意

志， 只是在多数情况下没有特

别说明， 直接体现在对引文的

剪裁排列中了。

顺着这样的思路再读裴

注，会发现它注事、注人、注家

族，依事实之同异、视角之远近

或时间之先后展开叙述， 和编

纂史书的要求相仿， 只是它还

在尽量保持所引资料的原有属

性。 如果抛开这层顾忌， 删去

重复，加以润饰，不难摇身一变

成为一部新的三国史。 关于中

古时代编纂史书的具体操作方

式，没有什么直接资料，不过可

以想象， 搜集资料以后需要一

个排比整理的过程， 裴注完成

的就是这种工作。 裴注本《三

国志》，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编纂

的阶段性成果。

所以， 当陈寅恪先生讨论

“合本子注”时，把裴注、《洛阳

伽蓝记》自注、《世说》刘注、《水

经注》等中古史注与《续资治通

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

炎以来系年要录》 等宋人的史

书著作放在同一脉络里。 这三

种书的题目与体例都含有阶段

性成果、未定稿的意味，中古几

种以注的形式排比资料的作品

的确与之有相通之处。 而后者

中除了《水经注》普遍被视为一

种独立著述外，其余几种注，尤

其是裴注自身的主体性却常常

被人忽略。

逯耀东先生尤为关注裴注

中带有“臣松之案”的注文，把

它与《史记》的“太史公曰”、孙

盛的《魏氏春秋异同杂语》、司

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勾连起

来，指出虽然它们形式不同，但

都包含对材料的处理，即搜集

裴松之的存在感
———官修前代史的传统是怎样形成的

（下转 4 版） 隰

聂溦萌

中，领土问题被搁置，而日本也没

有在条约中对殖民统治表达任何

反省或道歉。与之相对，日本则同

意向韩国提供 5 亿美元的政府贷

款，其中 3 亿美元为赠予，2 亿美

元为长期低息贷款；此外，还提供

一般民间商业贷款约 3 亿美元。

然而，无论是《日韩基本条约》的

签订，还是日本经济援助的到位，

都不意味着日韩之间历史问题、

领土问题得到了解决， 至多只是

暂时搁置而已。于是，一旦有任何

风吹草动， 这些问题又会重新浮

现出来。

2018 年 11 月 21 日，韩国政

府宣布解散为解决“慰安妇”问题

而设立的 “和解与治愈基金会”，

并立即启动相关的法律程序，日

本政府对此表示无法接受并正式

抗议。在韩国看来，这个协议不能

被认定为日本政府的正式道歉。

而在日本政府看来，其出资 10 亿

日元成立的“和解与治愈基金会”

即意谓慰安妇问题已成为过去

式。对此，日本著名国际政治学者

波多野澄雄就曾指出：“虽然各个

赔偿协定都符合双方的经济利

益， 赔偿和经济合作的一体化却

丧失了质问‘过去的战争’有何种

责任，对谁、如何赔偿等赔偿原本

含义的机会。 ”

无 论是搁置历史争议， 又或

是给予赔偿或援助， 都可

能只是在实现真正和解前的某种

权宜之计或技术手段。赔偿也好，

援助也罢， 并不必然意味着反省

与和解的降临。 随着东亚各国新

一代与那段战争历史越隔越远，

未达成真正和解的历史认知，就

越可能遭到政治利用。 又如另一

位日本学者高桥哲哉所说， 对当

下的日本社会来说， 需要完成从

“战争责任”到“战后责任”的意识

转型， 即妥善解决战后遗留的各

类历史问题， 比如通过民间补偿

的方式来对受害者予以补偿，承

认他们所遭受的苦难。 最近的一

个例子就是 2016 年 6 月三菱向

三位战争期间被强征的中国劳工

及其遗属给予经济补偿， 明确承

认他们的人权曾遭侵犯的历史事

实并表示反省与谢罪， 并承诺修

建受难者纪念碑。在这个基础上，

双方才能逐步构建共同的历史记

忆， 形成跨越国境与社会的历史

认知，进而使和解成为可能。

最后， 借用韩国延世大学白

永瑞教授的一句话：“结束 ‘历史

战争’ 的最终动力来自人们探寻

历史之‘真诚态度’”。包括中日在

内， 东亚各国的历史和解之路必

然是漫长的， 这不仅需要基于现

实利益联系的共建， 更有赖于各

方面对过去的“真诚态度”。

（作者为上海图书馆信息咨询

与研究中心竞争情报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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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文帝令谢灵运撰《晋书》未成，令裴松之注《三国志》。 裴注距离真正的

史书还有一步之遥，比较标准的官修前代史到南齐才正式出场，亦即沈

约《宋书》。 我更愿意把官方编纂定义为官僚制向传统的学术领域扩展：

多人分修、一人总裁，使用官僚制的分层运作，倾向于利用官方档案。 这

样编纂而成的史书，便很难成为“圆而神”的一家之言了。


